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7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晏溱即李孟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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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債務人甲○○○○○○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

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

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

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

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

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

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

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

責；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

權人之處分；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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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

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

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

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

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

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

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

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

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

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

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分別定有

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

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

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

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

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

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

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

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

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

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債務人依消債條例聲請清算事件，前經本院裁定自民國

113年7月29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因債務人於113年12

月24日就其名下所有如附表一編號⒌所示之台灣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解繳等值現

金即新臺幣（下同）116,060元至本院，本院審酌清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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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性及債權人對於附表一所示之處分方法並無為不同意之

意思表示，乃於114年2月20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

號裁定代替債權人會議決議清算財團處分方式，由本院依職

權分配上開清算財團財產予各債權人，並確定在案，是本件

可供清算債權分配之清算財團財產116,060元已分配完結，

本院遂於114年4月25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裁定

終止清算程序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消債

清字第81號、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卷查明屬實，因

此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此清算程序中，僅受分配116,060元，

先予敘明。

三、經本院依職權通知全體債權人及債務人就債務人是否應予免

責具狀或到場表示意見，意見分述如下：

　㈠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均陳稱：不同意免責，

並請求調查債務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

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稱：依本院113年度消債

清字第81號民事裁定所載，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收入為1,0

96,920元，扣除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支

出686,928元，至少剩餘409,992元，顯然高於各債權人之分

配總額116,060元，是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債務人應受

不免責之裁定。另請查明債務人是否有第134條各款不免責

之事由。　

　㈢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陳稱：消

債條例第133條之檢核點在於債務人是否藉提出較前2年更形

惡化之固定收入及財產狀況聲請清算以脫免債務；另依債務

人之信用卡消費明細所示，債務人曾於111年間密集消費後

旋即未償還任何款項，顯無還款誠意，僅係利用消債條例之

施行，來試探可否免除支付欠款，且債權人亦無法藉電子閘

門獲悉債務人近年所得及財產變化，進而掌握其是否惡意之

蹊蹺，是請詳查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及第134條第4款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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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對債務人所發生之債務裁定不予免責。　

　㈣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未具狀表示意見。

　㈤債務人具狀陳稱：

　　⒈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仍任職於德濟護理

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元；另債務人每月仍領有

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又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個人生活

必要費用（總額）為18,618元。

　　⒉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目前仍每月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

另債務人之未成年子女張０旻目前亦仍每月領有特境扶助

2,859元，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

張０旻之扶養費用分別為4,393元、15,759元。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

日止之薪津收入為如清算聲請狀中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

所載之1,261,646元；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支出母親

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金額分別為93,096元

【（17,076元-老人年金5,437元）/3扶養義務人=3,879

元，3,879元×24月）】、343,896元【（17,076元-特境扶

助2,747元）=14,329元，14,329元×24月）】。

四、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為不免責之情形：

　　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

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

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

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

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

限，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從而，依上開規定，審

認本件債務人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

之情形，即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

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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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

額」此兩要件。

　　⒉經查：

　　　⑴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為

止，均任職德濟護理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

元；另債務人每月領有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有債務

人提出兆豐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永芳銀行

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在卷可稽，是以，債務人自

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平均每月收入約為42,848元

（27,186元+15,662元），堪予認定。

　　　⑵又債務人主張其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8,618元，需扶養

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有債務人檢附之戶籍

謄本在卷可參；而債務人自陳其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

為18,618元，因該金額未逾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

4年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每人每月為15,515元

之1.2倍即18,618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

1項之規定），堪認為合理。另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

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依債務人所提之民事陳

報狀載列，債務人每月支出李如津、張０旻扶養費用分

別為4,393元、15,759元，其中：⑴李如津每月領有老

人年金5,437元，此有債務人提出李如津之中華郵政存

簿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

逾上開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

李如津每月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再由其扶養義務

人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4,394元，亦堪認為合理。⑵張０

旻扶養費用部分，因債務人之配偶張君杰業已死亡，由

債務人獨力扶養張０旻，張０旻每月領有特境扶助2,85

9元，此亦有債務人提出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

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逾上開114年

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張０旻每月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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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特境扶助2,859元，再由債務人獨力扶養之15,759

元，亦堪認為合理。

　　　⑶是以，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後，確有薪資所得及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

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4,078元

（計算式：42,848元-債務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

元-母親李如津扶養費用4,393元-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扶

養費用15,759元=4,078元）乙節，堪予認定。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金額為1,261,646元：查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為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

4日止，而依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之記載，債務人於前開期間之薪津收入約為1,26

1,646元乙節，業據其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11、112年

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

查詢清單、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存摺內頁影本

為證，復為債權人所不爭執，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

年間（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可處分所

得為1,261,646元。

　　⒋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即自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

年6月24日止），其與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

如下：

　　　⑴按臺南市111、112、113年度每月每人最低生活費均係1

7,076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

定），而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

說明書中自陳其於上開期間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均為

17,076元，因該等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112、11

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範圍，均堪認為合理。

 　　 ⑵又依債務人於民事陳報狀所載，債務人於上開期間每月

支出其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分別

為3,879元、14,329元，因李如津、張０旻每月分別領

有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2,747元，此有債務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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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李如津、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

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之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年

度至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7,076元，分別扣除

李如津、張０旻所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

2,747後，再由李如津之扶養義務人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

3,880元、債務人獨力扶養張０旻之14,329元，亦均堪

認為合理。

 　　 ⑶準此計算，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及依法應受其

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為846,816元【計算式：（債務

人部分：17,076元×24月）+（李如津部分：3,879元×24

月）+（張０旻部分：14,329元×24月）=846,816元】。

　　⒌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414,830元

（1,261,646元-846,816元），惟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清算

程序受償之總額為116,060元，顯低於債務人聲請前2年

內，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之數額414,830元，且普通債權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

債務人即該當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事由： 

 　 ⒈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

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

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

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

條、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

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

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修正理由參照）。故1

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之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即規定須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

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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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

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始足當之。

　　　⑵查本件債務人係於113年6月25日聲請清算，而觀之債權

人富邦銀行所陳報之債務人消費借貸明細資料，債務人

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自111年7月15日起至112年11月14

日止雖有數筆台灣大哥大、好市多台南店等之分期消費

紀錄，惟縱此等消費紀錄屬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

或其他投機行為，惟因所支出之總額（約43,000餘元）

並未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

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且卷內亦查無其有何

因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而生不免責原因，核與消債條例

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要件不相符。

　　⒉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債務人前已就其財產及收入情形陳報在卷，並已為適當

之說明及證明（消債清卷第21-173頁、第213-229頁、

司執消債清卷第165-179頁、第304頁、本院卷第53-73

頁），債權人對此並無其他反證提出，則渠等單純臆測

聲請人尚有其他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故

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之行為，即乏

有據，不足採信。

　　　⑵況債務人就其是否有領取失業補助、低收入戶補助、職

業訓練補助等政府相關補助金，已詳實陳報，債權人亦

無舉反證加以推翻，足證債務人並無故意於財產及收入

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

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情形，因此債務人

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⑶另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即已將保單情況陳報到院，並提

出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

險公司之保單資料為憑，足徵債務人並無未陳報之保險

契約，因此難認債務人有何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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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為不實之記載之情；況系爭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

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亦已分

配予各債權人完畢，益證債務人並無在清算程序中隱

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財產之情。

　　　⑷是以，本件查無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應

予不免責之事由。　

　　⒊此外，本院復查無債務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其他

各款不免責事由，且相對人亦未提出債務人有何符合消債

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證，故應認債務人並無消債

條款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之存在。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雖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

免責事由，然債務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薪資收

入，而普通債權人依清算程序受分配之總額，復低於債務人

於清算前兩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受其扶養者所必要

生活費用之數額，且債務人又未能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

意免責，依消債條例第133條之規定，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

定，爰裁定如主文。至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

繼續清償債務如附表二所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

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碧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

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政良

附錄：

一、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第1項：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

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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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

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

者，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二、債務人嗣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說明：

　　債務人於本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所示第141條

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得依第141條規定

聲請裁定免責。或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

0%之數額時，依第142條規定聲請裁定免責。

附表一：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陳報得列入清算財團之財產　

編號 財　 產　 清　 冊 　　　處　分　方　式

⒈ 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

其上門牌號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建

物（權利範圍均為15分之1）

由本院進行變價程序，於進行

4次變賣程序未拍定，返還債

務人。

 ⒉ 牌照號碼：AYE-8061，廠牌：日產、出廠年月：西

元2009年6月、排氣量：1797CC之汽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⒊ 牌照號碼：021-JRX，廠牌：山葉、出廠年月：西

元2010年11月、排氣量：101CC之機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⒋ ⑴永豐銀行存款54元

⑵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74元

⑶永康二王郵局存款49元。

無處分實益。

 ⒌ ⑴台灣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2,746元

⑵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81,306元

⑶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32,008元

債務人已解繳等值金額116,06

0元到院，嗣由本院逕行分

配。

附表二：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或繼續清償至第142

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時，得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幣別：新臺幣，元以下4捨5入）  

編

號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分配受償額  債務人依第133條

規定所應清償之

最低總額

繼續清償至第141

條所定各債權人最

低應受分配額之數

額

第142條所定債

權額20%

繼續清償至第14

2條所定債權額2

0%之數額

⒈ 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47,265元  　 1,987元  　　 7,101元  　　5,114元  　 9,453元  　　7,466元

⒉ 國泰世華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43,281元 　 1,819元  　　 6,503元  　　4,684元  　 8,656元  　　6,837元

⒊ 玉山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482,640元 　20,288元  　　72,514元  　 52,226元  　96,528元  　 76,240元

⒋ 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62,284元  　 2,618元  　　 9,358元 　　6,740元  　12,457元  　　9,8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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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8,224元 　　 346元 　　 1,236元 　　　890元 　 1,645元 　　1,299元

⒍ 裕融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2,117,324元 　89,002元 　 318,118元 　229,116元  423,465元 　334,463元

總計 2,761,018元  116,060元  　 414,830元 　298,770元  552,204元  　436,144元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 1,261,646元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

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

　846,816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清算事件114年3月21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

無優先債權人債權總額為據（司執消債清字卷第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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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7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晏溱即李孟芳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上列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債務人甲○○○○○○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債務人依消債條例聲請清算事件，前經本院裁定自民國113年7月29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因債務人於113年12月24日就其名下所有如附表一編號⒌所示之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解繳等值現金即新臺幣（下同）116,060元至本院，本院審酌清算事件之特性及債權人對於附表一所示之處分方法並無為不同意之意思表示，乃於114年2月20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裁定代替債權人會議決議清算財團處分方式，由本院依職權分配上開清算財團財產予各債權人，並確定在案，是本件可供清算債權分配之清算財團財產116,060元已分配完結，本院遂於114年4月25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裁定終止清算程序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81號、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卷查明屬實，因此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此清算程序中，僅受分配116,060元，先予敘明。
三、經本院依職權通知全體債權人及債務人就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具狀或到場表示意見，意見分述如下：
　㈠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均陳稱：不同意免責，並請求調查債務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稱：依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81號民事裁定所載，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收入為1,096,920元，扣除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支出686,928元，至少剩餘409,992元，顯然高於各債權人之分配總額116,060元，是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債務人應受不免責之裁定。另請查明債務人是否有第134條各款不免責之事由。　
　㈢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陳稱：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檢核點在於債務人是否藉提出較前2年更形惡化之固定收入及財產狀況聲請清算以脫免債務；另依債務人之信用卡消費明細所示，債務人曾於111年間密集消費後旋即未償還任何款項，顯無還款誠意，僅係利用消債條例之施行，來試探可否免除支付欠款，且債權人亦無法藉電子閘門獲悉債務人近年所得及財產變化，進而掌握其是否惡意之蹊蹺，是請詳查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及第134條第4款之規定，對債務人所發生之債務裁定不予免責。　
　㈣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未具狀表示意見。
　㈤債務人具狀陳稱：
　　⒈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仍任職於德濟護理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元；另債務人每月仍領有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又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總額）為18,618元。
　　⒉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目前仍每月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另債務人之未成年子女張０旻目前亦仍每月領有特境扶助2,859元，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分別為4,393元、15,759元。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之薪津收入為如清算聲請狀中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之1,261,646元；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支出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金額分別為93,096元【（17,076元-老人年金5,437元）/3扶養義務人=3,879元，3,879元×24月）】、343,896元【（17,076元-特境扶助2,747元）=14,329元，14,329元×24月）】。
四、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為不免責之情形：
　　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從而，依上開規定，審認本件債務人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即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
　　⒉經查：
　　　⑴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為止，均任職德濟護理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元；另債務人每月領有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有債務人提出兆豐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永芳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在卷可稽，是以，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平均每月收入約為42,848元（27,186元+15,662元），堪予認定。
　　　⑵又債務人主張其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8,618元，需扶養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有債務人檢附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而債務人自陳其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為18,618元，因該金額未逾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每人每月為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堪認為合理。另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依債務人所提之民事陳報狀載列，債務人每月支出李如津、張０旻扶養費用分別為4,393元、15,759元，其中：⑴李如津每月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此有債務人提出李如津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逾上開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李如津每月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再由其扶養義務人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4,394元，亦堪認為合理。⑵張０旻扶養費用部分，因債務人之配偶張君杰業已死亡，由債務人獨力扶養張０旻，張０旻每月領有特境扶助2,859元，此亦有債務人提出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逾上開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張０旻每月領取之特境扶助2,859元，再由債務人獨力扶養之15,759元，亦堪認為合理。
　　　⑶是以，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確有薪資所得及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4,078元（計算式：42,848元-債務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元-母親李如津扶養費用4,393元-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扶養費用15,759元=4,078元）乙節，堪予認定。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金額為1,261,646元：查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為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而依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債務人於前開期間之薪津收入約為1,261,646元乙節，業據其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存摺內頁影本為證，復為債權人所不爭執，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可處分所得為1,261,646元。
　　⒋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即自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其與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如下：
　　　⑴按臺南市111、112、113年度每月每人最低生活費均係17,076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而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中自陳其於上開期間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均為17,076元，因該等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112、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範圍，均堪認為合理。
 　　 ⑵又依債務人於民事陳報狀所載，債務人於上開期間每月支出其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分別為3,879元、14,329元，因李如津、張０旻每月分別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2,747元，此有債務人提出李如津、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之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年度至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7,076元，分別扣除李如津、張０旻所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2,747後，再由李如津之扶養義務人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3,880元、債務人獨力扶養張０旻之14,329元，亦均堪認為合理。
 　　 ⑶準此計算，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為846,816元【計算式：（債務人部分：17,076元×24月）+（李如津部分：3,879元×24月）+（張０旻部分：14,329元×24月）=846,816元】。
　　⒌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414,830元（1,261,646元-846,816元），惟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之總額為116,060元，顯低於債務人聲請前2年內，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414,830元，且普通債權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債務人即該當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事由： 
 　 ⒈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修正理由參照）。故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之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即規定須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始足當之。
　　　⑵查本件債務人係於113年6月25日聲請清算，而觀之債權人富邦銀行所陳報之債務人消費借貸明細資料，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自111年7月15日起至112年11月14日止雖有數筆台灣大哥大、好市多台南店等之分期消費紀錄，惟縱此等消費紀錄屬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惟因所支出之總額（約43,000餘元）並未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且卷內亦查無其有何因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而生不免責原因，核與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要件不相符。
　　⒉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債務人前已就其財產及收入情形陳報在卷，並已為適當之說明及證明（消債清卷第21-173頁、第213-229頁、司執消債清卷第165-179頁、第304頁、本院卷第53-73頁），債權人對此並無其他反證提出，則渠等單純臆測聲請人尚有其他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之行為，即乏有據，不足採信。
　　　⑵況債務人就其是否有領取失業補助、低收入戶補助、職業訓練補助等政府相關補助金，已詳實陳報，債權人亦無舉反證加以推翻，足證債務人並無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情形，因此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⑶另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即已將保單情況陳報到院，並提出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資料為憑，足徵債務人並無未陳報之保險契約，因此難認債務人有何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之情；況系爭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亦已分配予各債權人完畢，益證債務人並無在清算程序中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財產之情。
　　　⑷是以，本件查無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應予不免責之事由。　
　　⒊此外，本院復查無債務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其他各款不免責事由，且相對人亦未提出債務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證，故應認債務人並無消債條款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之存在。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雖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免責事由，然債務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薪資收入，而普通債權人依清算程序受分配之總額，復低於債務人於清算前兩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且債務人又未能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消債條例第133條之規定，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至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如附表二所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碧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政良
附錄：
一、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第1項：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者，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二、債務人嗣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說明：
　　債務人於本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所示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得依第141條規定聲請裁定免責。或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時，依第142條規定聲請裁定免責。


		附表一：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陳報得列入清算財團之財產　

		


		




		編號

		財　 產　 清　 冊

		　　　處　分　方　式



		⒈

		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建物（權利範圍均為15分之1）

		由本院進行變價程序，於進行4次變賣程序未拍定，返還債務人。



		 ⒉

		牌照號碼：AYE-8061，廠牌：日產、出廠年月：西元2009年6月、排氣量：1797CC之汽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⒊

		牌照號碼：021-JRX，廠牌：山葉、出廠年月：西元2010年11月、排氣量：101CC之機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⒋

		⑴永豐銀行存款54元
⑵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74元
⑶永康二王郵局存款49元。

		無處分實益。



		 ⒌

		⑴台灣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2,746元
⑵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81,306元
⑶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32,008元

		債務人已解繳等值金額116,060元到院，嗣由本院逕行分配。









		附表二：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或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時，得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幣別：新臺幣，元以下4捨5入）  

		


		


		


		


		


		


		




		編號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分配受償額 

		債務人依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

		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



		⒈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265元 

		　 1,987元 

		　　 7,101元 

		　　5,114元 

		　 9,453元 

		　　7,466元



		⒉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281元

		　 1,819元 

		　　 6,503元 

		　　4,684元 

		　 8,656元 

		　　6,837元



		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2,640元

		　20,288元 

		　　72,514元 

		　 52,226元 

		　96,528元 

		　 76,240元



		⒋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2,284元 

		　 2,618元 

		　　 9,358元

		　　6,740元 

		　12,457元 

		　　9,839元



		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224元

		　　 346元

		　　 1,236元

		　　　890元

		　 1,645元

		　　1,299元



		⒍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117,324元

		　89,002元

		　 318,118元

		　229,116元

		 423,465元

		　334,463元



		總計

		


		2,761,018元

		 116,060元 

		　 414,830元

		　298,770元

		 552,204元 

		　436,144元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

		


		


		


		


		


		


		1,261,646元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

		


		


		


		


		


		


		　846,816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清算事件114年3月21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債權總額為據（司執消債清字卷第171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7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晏溱即李孟芳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上列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債務人甲○○○○○○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

    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

    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

    ，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

    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

    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隱

    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

    分；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

    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

    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

    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

    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

    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

    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

    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

    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

    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

    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

    所定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

    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

    ，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

    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

    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

    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

    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

    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

    ，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

    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

    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

    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

    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

    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債務人依消債條例聲請清算事件，前經本院裁定自民國

    113年7月29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因債務人於113年12

    月24日就其名下所有如附表一編號⒌所示之台灣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解繳等值現

    金即新臺幣（下同）116,060元至本院，本院審酌清算事件

    之特性及債權人對於附表一所示之處分方法並無為不同意之

    意思表示，乃於114年2月20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

    號裁定代替債權人會議決議清算財團處分方式，由本院依職

    權分配上開清算財團財產予各債權人，並確定在案，是本件

    可供清算債權分配之清算財團財產116,060元已分配完結，

    本院遂於114年4月25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裁定

    終止清算程序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消債

    清字第81號、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卷查明屬實，因

    此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此清算程序中，僅受分配116,060元，

    先予敘明。

三、經本院依職權通知全體債權人及債務人就債務人是否應予免

    責具狀或到場表示意見，意見分述如下：

　㈠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均陳稱：不同意免責，

    並請求調查債務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

    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稱：依本院113年度消債清

    字第81號民事裁定所載，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收入為1,096

    ,920元，扣除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支出6

    86,928元，至少剩餘409,992元，顯然高於各債權人之分配

    總額116,060元，是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債務人應受不

    免責之裁定。另請查明債務人是否有第134條各款不免責之

    事由。　

　㈢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陳稱：消

    債條例第133條之檢核點在於債務人是否藉提出較前2年更形

    惡化之固定收入及財產狀況聲請清算以脫免債務；另依債務

    人之信用卡消費明細所示，債務人曾於111年間密集消費後

    旋即未償還任何款項，顯無還款誠意，僅係利用消債條例之

    施行，來試探可否免除支付欠款，且債權人亦無法藉電子閘

    門獲悉債務人近年所得及財產變化，進而掌握其是否惡意之

    蹊蹺，是請詳查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及第134條第4款之規

    定，對債務人所發生之債務裁定不予免責。　

　㈣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未具狀表示意見。

　㈤債務人具狀陳稱：

　　⒈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仍任職於德濟護理

      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元；另債務人每月仍領有

      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又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個人生活

      必要費用（總額）為18,618元。

　　⒉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目前仍每月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另

      債務人之未成年子女張０旻目前亦仍每月領有特境扶助2,8

      59元，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

      旻之扶養費用分別為4,393元、15,759元。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

      日止之薪津收入為如清算聲請狀中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

      所載之1,261,646元；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支出母親

      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金額分別為93,096元

      【（17,076元-老人年金5,437元）/3扶養義務人=3,879元

      ，3,879元×24月）】、343,896元【（17,076元-特境扶助

      2,747元）=14,329元，14,329元×24月）】。

四、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為不免責之情形：

　　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

      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

      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

      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

      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

      限，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從而，依上開規定，審

      認本件債務人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

      之情形，即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

      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

      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

      額」此兩要件。

　　⒉經查：

　　　⑴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為

        止，均任職德濟護理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元

        ；另債務人每月領有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有債務人

        提出兆豐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永芳銀行活

        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在卷可稽，是以，債務人自本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平均每月收入約為42,848元（

        27,186元+15,662元），堪予認定。

　　　⑵又債務人主張其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8,618元，需扶養

        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有債務人檢附之戶籍

        謄本在卷可參；而債務人自陳其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

        為18,618元，因該金額未逾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

        4年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每人每月為15,515元

        之1.2倍即18,618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

        1項之規定），堪認為合理。另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

        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依債務人所提之民事陳

        報狀載列，債務人每月支出李如津、張０旻扶養費用分

        別為4,393元、15,759元，其中：⑴李如津每月領有老人

        年金5,437元，此有債務人提出李如津之中華郵政存簿

        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逾

        上開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李

        如津每月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再由其扶養義務人

        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4,394元，亦堪認為合理。⑵張０旻扶

        養費用部分，因債務人之配偶張君杰業已死亡，由債務

        人獨力扶養張０旻，張０旻每月領有特境扶助2,859元，

        此亦有債務人提出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影本在

        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逾上開114年度臺南

        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張０旻每月領取之特

        境扶助2,859元，再由債務人獨力扶養之15,759元，亦

        堪認為合理。

　　　⑶是以，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確有薪資所得及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4,078元（計

        算式：42,848元-債務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元-母

        親李如津扶養費用4,393元-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扶養費用1

        5,759元=4,078元）乙節，堪予認定。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金額為1,261,646元：查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為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

      4日止，而依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之記載，債務人於前開期間之薪津收入約為1,26

      1,646元乙節，業據其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11、112年

      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

      查詢清單、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存摺內頁影本

      為證，復為債權人所不爭執，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

      年間（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可處分所

      得為1,261,646元。

　　⒋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即自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

      年6月24日止），其與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

      如下：

　　　⑴按臺南市111、112、113年度每月每人最低生活費均係17

        ,076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

        ，而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中自陳其於上開期間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均為17,0

        76元，因該等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112、113年

        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範圍，均堪認為合理。

 　　 ⑵又依債務人於民事陳報狀所載，債務人於上開期間每月

        支出其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分別

        為3,879元、14,329元，因李如津、張０旻每月分別領有

        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2,747元，此有債務人提出

        李如津、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可

        稽，而前開扶養費用之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年度

        至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7,076元，分別扣除李

        如津、張０旻所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2,74

        7後，再由李如津之扶養義務人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3,88

        0元、債務人獨力扶養張０旻之14,329元，亦均堪認為合

        理。

 　　 ⑶準此計算，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

        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為846,816元【計算式：（債務人

        部分：17,076元×24月）+（李如津部分：3,879元×24月

        ）+（張０旻部分：14,329元×24月）=846,816元】。

　　⒌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

      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414,830元（1

      ,261,646元-846,816元），惟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

      受償之總額為116,060元，顯低於債務人聲請前2年內，可

      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

      額414,830元，且普通債權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債務人

      即該當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事由： 

 　 ⒈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

        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

        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

        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

        、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

        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

        ，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修正理由參照）。故101

        年1月4日修正公布之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即規定須債

        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

        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

        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

        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

        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始足當之。

　　　⑵查本件債務人係於113年6月25日聲請清算，而觀之債權

        人富邦銀行所陳報之債務人消費借貸明細資料，債務人

        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自111年7月15日起至112年11月14

        日止雖有數筆台灣大哥大、好市多台南店等之分期消費

        紀錄，惟縱此等消費紀錄屬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

        或其他投機行為，惟因所支出之總額（約43,000餘元）

        並未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

        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

        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且卷內亦查無其有何

        因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而生不免責原因，核與消債條例

        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要件不相符。

　　⒉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債務人前已就其財產及收入情形陳報在卷，並已為適當

        之說明及證明（消債清卷第21-173頁、第213-229頁、

        司執消債清卷第165-179頁、第304頁、本院卷第53-73

        頁），債權人對此並無其他反證提出，則渠等單純臆測

        聲請人尚有其他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故

        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之行為，即乏

        有據，不足採信。

　　　⑵況債務人就其是否有領取失業補助、低收入戶補助、職

        業訓練補助等政府相關補助金，已詳實陳報，債權人亦

        無舉反證加以推翻，足證債務人並無故意於財產及收入

        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

        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情形，因此債務人

        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⑶另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即已將保單情況陳報到院，並提

        出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

        險公司之保單資料為憑，足徵債務人並無未陳報之保險

        契約，因此難認債務人有何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為不實之記載之情；況系爭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

        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亦已分

        配予各債權人完畢，益證債務人並無在清算程序中隱匿

        、毀損應屬清算財團財產之情。

　　　⑷是以，本件查無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應予

        不免責之事由。　

　　⒊此外，本院復查無債務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其他各

      款不免責事由，且相對人亦未提出債務人有何符合消債條

      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證，故應認債務人並無消債條

      款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之存在。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雖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

    免責事由，然債務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薪資收入

    ，而普通債權人依清算程序受分配之總額，復低於債務人於

    清算前兩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

    活費用之數額，且債務人又未能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

    免責，依消債條例第133條之規定，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爰裁定如主文。至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

    續清償債務如附表二所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規

    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碧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

，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政良

附錄：

一、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第1項：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

    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

    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

    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者

    ，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二、債務人嗣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說明：

　　債務人於本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所示第141條

    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得依第141條規定

    聲請裁定免責。或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

    0%之數額時，依第142條規定聲請裁定免責。



附表一：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陳報得列入清算財團之財產　   編號 財　 產　 清　 冊 　　　處　分　方　式 ⒈ 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建物（權利範圍均為15分之1） 由本院進行變價程序，於進行4次變賣程序未拍定，返還債務人。  ⒉ 牌照號碼：AYE-8061，廠牌：日產、出廠年月：西元2009年6月、排氣量：1797CC之汽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⒊ 牌照號碼：021-JRX，廠牌：山葉、出廠年月：西元2010年11月、排氣量：101CC之機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⒋ ⑴永豐銀行存款54元 ⑵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74元 ⑶永康二王郵局存款49元。 無處分實益。  ⒌ ⑴台灣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2,746元 ⑵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81,306元 ⑶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32,008元 債務人已解繳等值金額116,060元到院，嗣由本院逕行分配。 



附表二：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或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時，得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幣別：新臺幣，元以下4捨5入）          編號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分配受償額  債務人依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 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 ⒈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265元  　 1,987元  　　 7,101元  　　5,114元  　 9,453元  　　7,466元 ⒉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281元 　 1,819元  　　 6,503元  　　4,684元  　 8,656元  　　6,837元 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2,640元 　20,288元  　　72,514元  　 52,226元  　96,528元  　 76,240元 ⒋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2,284元  　 2,618元  　　 9,358元 　　6,740元  　12,457元  　　9,839元 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224元 　　 346元 　　 1,236元 　　　890元 　 1,645元 　　1,299元 ⒍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117,324元 　89,002元 　 318,118元 　229,116元  423,465元 　334,463元 總計  2,761,018元  116,060元  　 414,830元 　298,770元  552,204元  　436,144元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       1,261,646元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       　846,816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清算事件114年3月21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債權總額為據（司執消債清字卷第171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7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晏溱即李孟芳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上列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債務人甲○○○○○○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債務人依消債條例聲請清算事件，前經本院裁定自民國113年7月29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因債務人於113年12月24日就其名下所有如附表一編號⒌所示之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解繳等值現金即新臺幣（下同）116,060元至本院，本院審酌清算事件之特性及債權人對於附表一所示之處分方法並無為不同意之意思表示，乃於114年2月20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裁定代替債權人會議決議清算財團處分方式，由本院依職權分配上開清算財團財產予各債權人，並確定在案，是本件可供清算債權分配之清算財團財產116,060元已分配完結，本院遂於114年4月25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裁定終止清算程序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81號、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卷查明屬實，因此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此清算程序中，僅受分配116,060元，先予敘明。
三、經本院依職權通知全體債權人及債務人就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具狀或到場表示意見，意見分述如下：
　㈠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均陳稱：不同意免責，並請求調查債務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稱：依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81號民事裁定所載，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收入為1,096,920元，扣除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支出686,928元，至少剩餘409,992元，顯然高於各債權人之分配總額116,060元，是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債務人應受不免責之裁定。另請查明債務人是否有第134條各款不免責之事由。　
　㈢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陳稱：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檢核點在於債務人是否藉提出較前2年更形惡化之固定收入及財產狀況聲請清算以脫免債務；另依債務人之信用卡消費明細所示，債務人曾於111年間密集消費後旋即未償還任何款項，顯無還款誠意，僅係利用消債條例之施行，來試探可否免除支付欠款，且債權人亦無法藉電子閘門獲悉債務人近年所得及財產變化，進而掌握其是否惡意之蹊蹺，是請詳查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及第134條第4款之規定，對債務人所發生之債務裁定不予免責。　
　㈣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未具狀表示意見。
　㈤債務人具狀陳稱：
　　⒈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仍任職於德濟護理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元；另債務人每月仍領有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又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總額）為18,618元。
　　⒉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目前仍每月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另債務人之未成年子女張０旻目前亦仍每月領有特境扶助2,859元，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分別為4,393元、15,759元。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之薪津收入為如清算聲請狀中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之1,261,646元；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支出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金額分別為93,096元【（17,076元-老人年金5,437元）/3扶養義務人=3,879元，3,879元×24月）】、343,896元【（17,076元-特境扶助2,747元）=14,329元，14,329元×24月）】。
四、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為不免責之情形：
　　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從而，依上開規定，審認本件債務人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即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
　　⒉經查：
　　　⑴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為止，均任職德濟護理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元；另債務人每月領有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有債務人提出兆豐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永芳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在卷可稽，是以，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平均每月收入約為42,848元（27,186元+15,662元），堪予認定。
　　　⑵又債務人主張其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8,618元，需扶養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有債務人檢附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而債務人自陳其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為18,618元，因該金額未逾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每人每月為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堪認為合理。另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依債務人所提之民事陳報狀載列，債務人每月支出李如津、張０旻扶養費用分別為4,393元、15,759元，其中：⑴李如津每月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此有債務人提出李如津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逾上開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李如津每月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再由其扶養義務人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4,394元，亦堪認為合理。⑵張０旻扶養費用部分，因債務人之配偶張君杰業已死亡，由債務人獨力扶養張０旻，張０旻每月領有特境扶助2,859元，此亦有債務人提出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逾上開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張０旻每月領取之特境扶助2,859元，再由債務人獨力扶養之15,759元，亦堪認為合理。
　　　⑶是以，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確有薪資所得及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4,078元（計算式：42,848元-債務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元-母親李如津扶養費用4,393元-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扶養費用15,759元=4,078元）乙節，堪予認定。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金額為1,261,646元：查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為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而依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債務人於前開期間之薪津收入約為1,261,646元乙節，業據其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存摺內頁影本為證，復為債權人所不爭執，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可處分所得為1,261,646元。
　　⒋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即自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其與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如下：
　　　⑴按臺南市111、112、113年度每月每人最低生活費均係17,076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而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中自陳其於上開期間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均為17,076元，因該等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112、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範圍，均堪認為合理。
 　　 ⑵又依債務人於民事陳報狀所載，債務人於上開期間每月支出其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分別為3,879元、14,329元，因李如津、張０旻每月分別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2,747元，此有債務人提出李如津、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之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年度至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7,076元，分別扣除李如津、張０旻所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2,747後，再由李如津之扶養義務人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3,880元、債務人獨力扶養張０旻之14,329元，亦均堪認為合理。
 　　 ⑶準此計算，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為846,816元【計算式：（債務人部分：17,076元×24月）+（李如津部分：3,879元×24月）+（張０旻部分：14,329元×24月）=846,816元】。
　　⒌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414,830元（1,261,646元-846,816元），惟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之總額為116,060元，顯低於債務人聲請前2年內，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414,830元，且普通債權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債務人即該當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事由： 
 　 ⒈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修正理由參照）。故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之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即規定須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始足當之。
　　　⑵查本件債務人係於113年6月25日聲請清算，而觀之債權人富邦銀行所陳報之債務人消費借貸明細資料，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自111年7月15日起至112年11月14日止雖有數筆台灣大哥大、好市多台南店等之分期消費紀錄，惟縱此等消費紀錄屬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惟因所支出之總額（約43,000餘元）並未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且卷內亦查無其有何因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而生不免責原因，核與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要件不相符。
　　⒉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債務人前已就其財產及收入情形陳報在卷，並已為適當之說明及證明（消債清卷第21-173頁、第213-229頁、司執消債清卷第165-179頁、第304頁、本院卷第53-73頁），債權人對此並無其他反證提出，則渠等單純臆測聲請人尚有其他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之行為，即乏有據，不足採信。
　　　⑵況債務人就其是否有領取失業補助、低收入戶補助、職業訓練補助等政府相關補助金，已詳實陳報，債權人亦無舉反證加以推翻，足證債務人並無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情形，因此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⑶另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即已將保單情況陳報到院，並提出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資料為憑，足徵債務人並無未陳報之保險契約，因此難認債務人有何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之情；況系爭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亦已分配予各債權人完畢，益證債務人並無在清算程序中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財產之情。
　　　⑷是以，本件查無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應予不免責之事由。　
　　⒊此外，本院復查無債務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其他各款不免責事由，且相對人亦未提出債務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證，故應認債務人並無消債條款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之存在。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雖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免責事由，然債務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薪資收入，而普通債權人依清算程序受分配之總額，復低於債務人於清算前兩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且債務人又未能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消債條例第133條之規定，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至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如附表二所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碧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政良
附錄：
一、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第1項：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者，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二、債務人嗣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說明：
　　債務人於本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所示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得依第141條規定聲請裁定免責。或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時，依第142條規定聲請裁定免責。


		附表一：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陳報得列入清算財團之財產　

		


		




		編號

		財　 產　 清　 冊

		　　　處　分　方　式



		⒈

		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建物（權利範圍均為15分之1）

		由本院進行變價程序，於進行4次變賣程序未拍定，返還債務人。



		 ⒉

		牌照號碼：AYE-8061，廠牌：日產、出廠年月：西元2009年6月、排氣量：1797CC之汽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⒊

		牌照號碼：021-JRX，廠牌：山葉、出廠年月：西元2010年11月、排氣量：101CC之機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⒋

		⑴永豐銀行存款54元
⑵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74元
⑶永康二王郵局存款49元。

		無處分實益。



		 ⒌

		⑴台灣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2,746元
⑵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81,306元
⑶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32,008元

		債務人已解繳等值金額116,060元到院，嗣由本院逕行分配。









		附表二：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或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時，得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幣別：新臺幣，元以下4捨5入）  

		


		


		


		


		


		


		




		編號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分配受償額 

		債務人依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

		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



		⒈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265元 

		　 1,987元 

		　　 7,101元 

		　　5,114元 

		　 9,453元 

		　　7,466元



		⒉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281元

		　 1,819元 

		　　 6,503元 

		　　4,684元 

		　 8,656元 

		　　6,837元



		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2,640元

		　20,288元 

		　　72,514元 

		　 52,226元 

		　96,528元 

		　 76,240元



		⒋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2,284元 

		　 2,618元 

		　　 9,358元

		　　6,740元 

		　12,457元 

		　　9,839元



		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224元

		　　 346元

		　　 1,236元

		　　　890元

		　 1,645元

		　　1,299元



		⒍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117,324元

		　89,002元

		　 318,118元

		　229,116元

		 423,465元

		　334,463元



		總計

		


		2,761,018元

		 116,060元 

		　 414,830元

		　298,770元

		 552,204元 

		　436,144元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

		


		


		


		


		


		


		1,261,646元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

		


		


		


		


		


		


		　846,816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清算事件114年3月21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債權總額為據（司執消債清字卷第171頁）。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72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晏溱即李孟芳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上列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債務人甲○○○○○○不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㈡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1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債務人依消債條例聲請清算事件，前經本院裁定自民國113年7月29日17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因債務人於113年12月24日就其名下所有如附表一編號⒌所示之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解繳等值現金即新臺幣（下同）116,060元至本院，本院審酌清算事件之特性及債權人對於附表一所示之處分方法並無為不同意之意思表示，乃於114年2月20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裁定代替債權人會議決議清算財團處分方式，由本院依職權分配上開清算財團財產予各債權人，並確定在案，是本件可供清算債權分配之清算財團財產116,060元已分配完結，本院遂於114年4月25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裁定終止清算程序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81號、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卷查明屬實，因此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此清算程序中，僅受分配116,060元，先予敘明。

三、經本院依職權通知全體債權人及債務人就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具狀或到場表示意見，意見分述如下：

　㈠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均陳稱：不同意免責，並請求調查債務人有無構成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㈡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稱：依本院113年度消債清字第81號民事裁定所載，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收入為1,096,920元，扣除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支出686,928元，至少剩餘409,992元，顯然高於各債權人之分配總額116,060元，是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債務人應受不免責之裁定。另請查明債務人是否有第134條各款不免責之事由。　

　㈢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銀行）陳稱：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檢核點在於債務人是否藉提出較前2年更形惡化之固定收入及財產狀況聲請清算以脫免債務；另依債務人之信用卡消費明細所示，債務人曾於111年間密集消費後旋即未償還任何款項，顯無還款誠意，僅係利用消債條例之施行，來試探可否免除支付欠款，且債權人亦無法藉電子閘門獲悉債務人近年所得及財產變化，進而掌握其是否惡意之蹊蹺，是請詳查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及第134條第4款之規定，對債務人所發生之債務裁定不予免責。　

　㈣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則未具狀表示意見。

　㈤債務人具狀陳稱：

　　⒈債務人自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仍任職於德濟護理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元；另債務人每月仍領有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又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總額）為18,618元。

　　⒉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目前仍每月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另債務人之未成年子女張０旻目前亦仍每月領有特境扶助2,859元，債務人目前每月支出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分別為4,393元、15,759元。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之薪津收入為如清算聲請狀中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所載之1,261,646元；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兩年支出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金額分別為93,096元【（17,076元-老人年金5,437元）/3扶養義務人=3,879元，3,879元×24月）】、343,896元【（17,076元-特境扶助2,747元）=14,329元，14,329元×24月）】。

四、經查：

　㈠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為不免責之情形：

　　⒈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第133條定有明文。從而，依上開規定，審認本件債務人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即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

　　⒉經查：

　　　⑴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今為止，均任職德濟護理之家，每月薪資收入約為27,186元；另債務人每月領有勞保遺囑津貼15,662元，有債務人提出兆豐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永芳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內頁影本在卷可稽，是以，債務人自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平均每月收入約為42,848元（27,186元+15,662元），堪予認定。

　　　⑵又債務人主張其每月生活必要支出為18,618元，需扶養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有債務人檢附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而債務人自陳其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為18,618元，因該金額未逾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每人每月為15,515元之1.2倍即18,618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堪認為合理。另債務人之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依債務人所提之民事陳報狀載列，債務人每月支出李如津、張０旻扶養費用分別為4,393元、15,759元，其中：⑴李如津每月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此有債務人提出李如津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逾上開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李如津每月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再由其扶養義務人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4,394元，亦堪認為合理。⑵張０旻扶養費用部分，因債務人之配偶張君杰業已死亡，由債務人獨力扶養張０旻，張０旻每月領有特境扶助2,859元，此亦有債務人提出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金額亦未逾上開114年度臺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標準，扣除張０旻每月領取之特境扶助2,859元，再由債務人獨力扶養之15,759元，亦堪認為合理。

　　　⑶是以，債務人自113年7月29日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確有薪資所得及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4,078元（計算式：42,848元-債務人個人生活必要費用18,618元-母親李如津扶養費用4,393元-未成年子女張０旻扶養費用15,759元=4,078元）乙節，堪予認定。　　　

　　⒊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金額為1,261,646元：查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為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而依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債務人於前開期間之薪津收入約為1,261,646元乙節，業據其提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11、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暨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存摺內頁影本為證，復為債權人所不爭執，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即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可處分所得為1,261,646元。

　　⒋另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即自自111年6月25日起至113年6月24日止），其與依法應受其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如下：

　　　⑴按臺南市111、112、113年度每月每人最低生活費均係17,076元之範圍（參酌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之規定），而債務人於聲請清算時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中自陳其於上開期間每月個人基本生活費用均為17,076元，因該等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112、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之範圍，均堪認為合理。

 　　 ⑵又依債務人於民事陳報狀所載，債務人於上開期間每月支出其母親李如津、未成年子女張０旻之扶養費用分別為3,879元、14,329元，因李如津、張０旻每月分別領有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2,747元，此有債務人提出李如津、張０旻之中華郵政存簿儲金簿內頁影本在卷可稽，而前開扶養費用之金額均未逾上開臺南市111年度至113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7,076元，分別扣除李如津、張０旻所領取之老人年金5,437元、特境扶助2,747後，再由李如津之扶養義務人為3人共同分擔後之3,880元、債務人獨力扶養張０旻之14,329元，亦均堪認為合理。

 　　 ⑶準此計算，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為846,816元【計算式：（債務人部分：17,076元×24月）+（李如津部分：3,879元×24月）+（張０旻部分：14,329元×24月）=846,816元】。

　　⒌從而，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414,830元（1,261,646元-846,816元），惟本件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之總額為116,060元，顯低於債務人聲請前2年內，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414,830元，且普通債權人不同意債務人免責，債務人即該當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不免責之情形。 

　㈡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事由： 

 　 ⒈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按修正前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規定，債務人之浪費行為屬不免責之事由，實務上適用結果，債務人多因有此款事由而不獲免責，為免對債務人過度嚴苛，應予以適度限縮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並參照第20條、第44條、第64條、第82條及第133條等規定，限於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為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等不當行為，始足當之（消債條例第134條修正理由參照）。故101年1月4日修正公布之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即規定須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支出之總額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始足當之。

　　　⑵查本件債務人係於113年6月25日聲請清算，而觀之債權人富邦銀行所陳報之債務人消費借貸明細資料，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即自111年7月15日起至112年11月14日止雖有數筆台灣大哥大、好市多台南店等之分期消費紀錄，惟縱此等消費紀錄屬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惟因所支出之總額（約43,000餘元）並未逾該期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半數，或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且卷內亦查無其有何因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而生不免責原因，核與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之要件不相符。

　　⒉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所定不免責事由：

 　　 ⑴債務人前已就其財產及收入情形陳報在卷，並已為適當之說明及證明（消債清卷第21-173頁、第213-229頁、司執消債清卷第165-179頁、第304頁、本院卷第53-73頁），債權人對此並無其他反證提出，則渠等單純臆測聲請人尚有其他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之行為，即乏有據，不足採信。

　　　⑵況債務人就其是否有領取失業補助、低收入戶補助、職業訓練補助等政府相關補助金，已詳實陳報，債權人亦無舉反證加以推翻，足證債務人並無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之情形，因此債務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⑶另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即已將保單情況陳報到院，並提出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資料為憑，足徵債務人並無未陳報之保險契約，因此難認債務人有何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之情；況系爭台灣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之保單解約金亦已分配予各債權人完畢，益證債務人並無在清算程序中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財產之情。

　　　⑷是以，本件查無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應予不免責之事由。　

　　⒊此外，本院復查無債務人有何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其他各款不免責事由，且相對人亦未提出債務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證，故應認債務人並無消債條款第134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之存在。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雖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列之不免責事由，然債務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薪資收入，而普通債權人依清算程序受分配之總額，復低於債務人於清算前兩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且債務人又未能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免責，依消債條例第133條之規定，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爰裁定如主文。至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如附表二所示，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規定，可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碧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政良

附錄：

一、債務人繼續清償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規定：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1條第1項：

　　債務人因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免責。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42條：

　　法院為不免責或撤銷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百分之20以上者，法院得依債務人之聲請裁定免責。

二、債務人嗣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之說明：

　　債務人於本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所示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得依第141條規定聲請裁定免責。或繼續清償至如附表二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時，依第142條規定聲請裁定免責。



附表一：債務人於清算程序中陳報得列入清算財團之財產　   編號 財　 產　 清　 冊 　　　處　分　方　式 ⒈ 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屏東縣○○鄉○○村○○路000號建物（權利範圍均為15分之1） 由本院進行變價程序，於進行4次變賣程序未拍定，返還債務人。  ⒉ 牌照號碼：AYE-8061，廠牌：日產、出廠年月：西元2009年6月、排氣量：1797CC之汽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⒊ 牌照號碼：021-JRX，廠牌：山葉、出廠年月：西元2010年11月、排氣量：101CC之機車1輛 無處分實益，發還債務人。  ⒋ ⑴永豐銀行存款54元 ⑵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74元 ⑶永康二王郵局存款49元。 無處分實益。  ⒌ ⑴台灣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2,746元 ⑵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81,306元 ⑶遠雄人壽保險公司保單解約金32,008元 債務人已解繳等值金額116,060元到院，嗣由本院逕行分配。 



附表二：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債務人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時，或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時，得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或142條之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幣別：新臺幣，元以下4捨5入）          編號  普通債權人  　債權總額   分配受償額  債務人依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 繼續清償至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 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 ⒈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7,265元  　 1,987元  　　 7,101元  　　5,114元  　 9,453元  　　7,466元 ⒉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281元 　 1,819元  　　 6,503元  　　4,684元  　 8,656元  　　6,837元 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2,640元 　20,288元  　　72,514元  　 52,226元  　96,528元  　 76,240元 ⒋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62,284元  　 2,618元  　　 9,358元 　　6,740元  　12,457元  　　9,839元 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224元 　　 346元 　　 1,236元 　　　890元 　 1,645元 　　1,299元 ⒍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117,324元 　89,002元 　 318,118元 　229,116元  423,465元 　334,463元 總計  2,761,018元  116,060元  　 414,830元 　298,770元  552,204元  　436,144元 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數額：       1,261,646元  上列期間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及其對於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負有扶養義務之親屬或家屬實際上支付之必要生活費用分擔數額：       　846,816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72號清算事件114年3月21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債權總額為據（司執消債清字卷第171頁）。        





